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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11107.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

发农业部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07〕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的《村民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农业部） 为规范村民一事

一议筹资筹劳（以下简称筹资筹劳），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

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筹资筹劳，是指为兴办村民直接受

益的集体生产生活等公益事业，按照本办法规定经民主程序

确定的村民出资出劳的行为。筹资筹劳应遵循村民自愿、直

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农业部负

责全国筹资筹劳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筹资筹劳的监督管理

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筹资筹劳的监督管理

工作。 一、筹资筹劳的范围与对象 （一）筹资筹劳的适用范

围：村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道路修建、植树造林、农业综

合开发有关的土地治理项目和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集体生产

生活等其他公益事业项目。 对符合当地农田水利建设规划，

政府给予补贴资金支持的相邻村共同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项目，先以村级为基础议事，涉及的村所有议事通过



后，报经县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可

纳入筹资筹劳的范围。 属于明确规定由各级财政支出的项目

，以及偿还债务、企业亏损、村务管理等所需费用和劳务，

不得列入筹资筹劳的范围。 （二）筹资筹劳的议事范围为建

制村。 （三）筹资的对象为本村户籍在册人口或者所议事项

受益人口。 筹劳的对象为本村户籍在册人口或者所议事项受

益人口中的劳动力。 （四）五保户、现役军人不承担筹资筹

劳任务；退出现役的伤残军人、在校就读的学生、孕妇或者

分娩未满一年的妇女不承担筹劳任务。 （五）属于下列情况

之一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经符合规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

过，给予减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